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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甘肃巨鹏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 
年报问询函【2019】第 298号 

 

甘肃巨鹏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巨鹏食品）董事会并亚太（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我部在挂牌公司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财务报告保留意见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对你公司 2018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意见形成基础包括： 

公司 2018 年度营业收入为 193,277,572.34 元、营业成本为

141,363,795.75 元，存货期末余额为 85,073,516.70 元，预付款项

期末余额为 106,856,130.12元，应付账款期末余额为 5,889,368.72

元，由于公司在 2018 年度受国家环保风暴的影响，产品的购销、加

工以生鲜土豆为主，土豆全部从农户直接采购，销售客户有限，由于

涉农项目的天然固有风险，导致审计人员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

证据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存货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全面核实；

2018年 12月 31日巨鹏食品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85,141,279.39元，

其中银行存款余额为 85,134,275.13 元，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88,426,033.43元，以及上述应付、预付往来款的部分重要函证未能

回函，在无法执行有效替代程序的情况下，导致审计人员未能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公司期末存款、债权债务类往来款项的真实性、

完整性取得合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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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 2017 年的财务报告被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表示对期初余额、重要往来认定、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无法取得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我司据此对你公司进行了公开问询。

你公司在问询函回复中表述，董事会将针对非标意见所涉及问题进行

整改和问责，完善公司内控，规范各项经营业务，督促管理层加强规

范对公司业务操作流程的管理。 

请会计师说明： 

（1）已针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存货执行的审计程序，会计

师未获得哪些审计证据导致无法判断其真实性； 

（2）对货币资金、应收、预付往来款执行的函证程序以及具体

回函情况，包括不限于未取得回函的交易对手方、占全部函证金额的

比例、无法取得回函的原因等； 

（3）出具保留意见是否恰当。 

请你公司说明： 

（1）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存本、存货、货币现金、应收、预付

往来款的真实性； 

（2）针对去年的非标意见，公司已采取了哪些整改措施以及这

些措施的落实情况；结合销售、采购、生产、资产金管理等内控制度

的执行情况，说明形成今年非标意见事项的原因，分析公司内部控制

及财务核算存在的问题，并说明已采取及拟采取的改进措施。 

 

2、关于公司销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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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于 2018年 9月 13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甘肃监管局监管关注函的公告》，公告说明你公司存在客户将

货款支付到公司职工个人账户的情形，如湖北农时生态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将 1,900万元货款支付到张琇灵个人账户。 

请你公司说明： 

（1）针对上述交易的会计处理？是否存在少计销售收入的情况？

是否存在税务合规风险； 

（2）公司是否还存其他使用个人账户收付款的情况，并分析对

财务报表的影响。 

 

3、关于公司主要客户 

公司属农副食品加工业，主要从事马铃薯为主的食用马铃薯系列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2018 年度公司前四大客户均不在上年度前五大

客户范围之内。其中，对第一大客户霍尔果斯市名扬天下国际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销售金额为 4,880.00万元，占销售总额的 23.02%。该公

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商务信息发布、产品代理运营等，

且已被工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对第二大客户甘肃一道商贸有限公

司的销售金额为 3,971.87万元，占销售总额的 18.74%。该公司注册

资本 1,000 万元，其中李敏持股 55%，经营范围为食品、酒类商品、

初级农产品、农副土特产品等；对第三大客户甘肃星优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的销售金额为 2,970.68万元，占销售总额的 14.01%。该公司注

册资本 200 万元，李敏 100%持股，经营范围为电子显示屏、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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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用品等，2019 年 3 月 25 日更名为甘肃星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与第二大客户存在关联关系；对第四大客户定西市安定区金豆子百货

商行的销售金额为 1,901.65 万元，占销售总额的 8.97%。该客户为

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等。 

你公司 2018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9,548.24万元，按照账龄分析

法提取坏账准备 705.64万元。 

请你公司： 

（1）结合客户经营范围、经营规模及你公司的销售策略，说明

公司前四大客户的真实性，以及主要客户发生较大变动的原因及其合

理性； 

（2）补充披露应收账款前五名的具体明细，并结合其期后回款

情况，说明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4、关于预付账款 

2018 年末，你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为 1.07 亿元，较上年度增加

4,024.87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16.72%，占净资产的比例为 26.23%。

账龄超过一年以上的预付账款共 1,662.90 万元，其中预付 PALMEKA 

SDN BHD的款项的期末余额为 1,258.66万元。 

请你公司： 

（1）结合采购合同，分析账龄超过一年以上的预付款项未结算

的原因； 

（2）说明与 PALMEKA SDN BHD 的交易背景、内容及核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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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在建工程 

2018 年末，公司在建工程余额为 1.05 亿元，较上年度增加

6,318.51万元，占期末总资产的 16.39%，期末净资产的 25.70%。其

中马铃薯生产设备 4,127.80万元，期初、期末金额未发生变化。 

请你公司： 

（1）说明马铃薯生产设备长期未转固的原因； 

（2）说明是否存在少计提折旧或减值的情况。 

6、关于募集资金的使用 

信达证券在你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

你公司在 2018 年 1 月、2 月使用募集资金支付了 20 名员工 2017 年

1-12 月的工资，合计金额 684,048.34 元。这 20 名员工中包括已在

2017年 7月离职的人员，主办券商无法对这 20名员工的工资情况进

行核查。 

请你公司： 

（1）结合 20 名员工的在岗或离职情况，说明 2018年支付 2017

年离职员工工资的合理性； 

（2）结合内部控制制度和员工工资核算和发放依据，说明未能

向主办券商提供“20 名员工的工资情况”的具体原因。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8月 8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

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主办券商；如披露内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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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公司监管部 

2019年 7月 30日 

 


